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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１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

１４

点

３０

分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以公告形式

发出。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四川广安爱众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

表人数

７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３９３１２５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８３％

；其中社会公众股

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７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５３９３１２５９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

数的

４２．８３％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８３％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

及授权代表人数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７８６４６４８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２８．３１％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３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社会公众股股东人数

７４

人，

代表股份

８６０６６６１１

股，占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份总数的

１４．５２％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５２％

。

董事长罗庆红先生因工作冲突，特委托董事陈运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四

川英捷律师事务所龚星铭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的方式， 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３３１０４５９ ９９．７６ ％ ５７２１００ ０．２３ ％ ４８７００ ０．０１％

是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２５３３００８５９ ９９．７５ ％ ５０２６００ ０．２０ ％ １２７８００ ０．０５％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龚星铭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广安爱众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经四川英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６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

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００００

元。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

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 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六、 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１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５５．２２％ １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４４０

，

０００ ２２０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５５．２２％

０６

首发前机构类

限售股

４５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６％ ４５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１１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６％

０４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５

首发前个人类

限售股

６５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３２．６７％ ６５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６５

，

３３０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３２．６７％

二

、

无限售流通

股

８９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４４．７８ ８９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８９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１７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 ４４．７８

其中未托管股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３

元。

八、咨询机构：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胡同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二层

咨询联系人：李强 安鑫

咨询电话

＼

传真：

０１０－５１２３９２５８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４１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中核钛白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破产重整期间，中核钛白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

算，根据《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中核钛白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中核钛白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中核钛白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６９

号公告的内容）。

二、中核钛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嘉峪关市人民法

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人民法院报》、《甘肃日报》和《嘉峪关日报》刊登了《受理破产重整案件公告》，中核

钛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公告

（编号为

２０１１－６９

号）。

三、经管理人申请，

１２

月

６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民重整字第

０１－２

号《决定书》，批准中核

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四、经管理人申请，

１２

月

２６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民重整字第

０１－３

号《决定书》，批准中核

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继续履行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的《托管协议》。 即继续委托公司现托管方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五、 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在嘉峪关市新华南路

１１６９

号国

泰大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具体情况详见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中核钛白和管理人将继续开

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六、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１７０

家，

１７１

笔，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

均为人民币）

３４１

，

３１４

，

２７９．７９

元。 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

１６１

笔，确认债权总额

３２１

，

７６０

，

４１１．２８

元；不予

确认的

１０

笔。 另外，有三家债权人申报了取回权。 本周没有新的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七、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因相关

事宜还在积极磋商之中，未能如期召开，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出了《关于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延期

召开的通知公告》和《关于重整案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嘉峪关法院决定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详见中核钛白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２－１８

及

２０１２－１９

号公告）。

八、目前，两家金融债权人正在履行向上级银行的报批手续，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原辅材料库存

充足，重整及托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九、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会议，听取中核钛白管理人工作汇报，对各项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

中核钛白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中核钛白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

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

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中核钛白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中核

钛白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核钛白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核钛白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４２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

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中核钛白存在以下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

上市特别规定》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名

称由“

ＳＴ

钛白”变为“

＊ＳＴ

钛白”，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起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１

、因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

２

、由于可能导致中核钛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中核钛白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

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３

、中核钛白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告，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０８４．９０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虽然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已经表

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时（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又有债

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中核钛白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的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相关内

容详见

２０１１

—

２５

号公告内容以及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

情况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４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

则》第

１３．２．１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因中核钛白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特别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中核钛白董事会及管理人要求公司采取适当的措施力争消除各种不利因素，现将采

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核钛白董事会及管理人关于争取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中核钛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本次董事会同意由安徽金星

钛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钛白”）对本公司整体资产实施托管经营。委托管理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在此期间内，金星钛白将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 该议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目前托管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２

、 中核钛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人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做好重整期间的相关工

作，积极推进重整工作进程。

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条关于对破产重整公司实施停牌的规定，中核钛白

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

日起停牌，至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中核钛白将根据实际情况结

合相关规定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４

、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在嘉峪关市新华南路

１１６９

号国泰

大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会议由管理人向债权人会议报告了阶段性工作进展情况、资产状况调查情况

和债权申报审核情况并由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表，同时由法院指定了债权人会议主席。 会议相关内容详

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号）。

５

、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因相关

事宜还在积极磋商之中，未能如期召开，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出了《关于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延期

召开的通知公告》和《关于重整案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嘉峪关法院决定第二次债权

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２－１８

及

２０１２－１９

号公告）。

６

、目前，两家金融债权人正在履行向上级银行的报批手续，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原辅材料库存充足，

重整及托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７

、甘肃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会议，听取中核钛白管理人工作汇报，对各项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

中核钛白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

露一次公司破产重整程序的进展情况，提示退市风险。

二、风险提示

１

、因中核钛白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年的年度报告披露的当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３．２．１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２

、由于可能导致中核钛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会计师无法

判断本公司以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因此，会计师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表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特别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被实行了“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３

、 中核钛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０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０８４．９０

万元，会计师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虽然年度报告已经表明公司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

消除，，但由于公司在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时（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又有债权人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因此，

中核钛白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没有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实施其他特别处理

的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

２５

号公告内容以及

公司每月发布的《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的相关内容）。

４

、由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债权人对中核钛白的破产重整申请，根据《上市规

则》第

１３．２．１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因中核钛白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因此本次破产重整被法院受理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特别处理。

５

、重整期间，中核钛白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中核钛白被宣告破产清算，

根据《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６

、中核钛白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及时查阅相关信息。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一二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９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公司二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董事长林

风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滨州盟威集团有

限公司拥有的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具体为：

为保证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经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

威集团”）协商，公司拟收购盟威集团拥有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四宗土地

的具体情况为：

（一）滨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Ｋ０１４５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黄河一

路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０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１０４

，

７７１．８

平方米；

（二）滨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Ｋ０１４４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黄河一

路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１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８３

，

７４４．１

平方米；

（三）滨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Ｋ０２０５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长江一路

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２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１１８

，

０５４．１

平方米；

（四）滨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Ｋ００７７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长江一

路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３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９６

，

４６０．５

平方米。

根据山东广和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滨价［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０１１

号《土地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四宗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６０

，

４０６

，

２００

元，经与盟威集团协商，同意以该评估值的

８０％

即

１２８

，

３２４

，

９６０

元作为公司收购盟威集团拥有的上述四宗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６０

证券简称：渤海活塞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土地使用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１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七人，公司董事长林风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部

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本项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２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经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情况

１

、本公司拟向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威集团”）收购部分国

有土地的使用权，该等土地共四宗，具体情况为：

（一）滨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Ｋ０１４５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黄河一

路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０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１０４

，

７７１．８

平方米；

（二）滨国用（

２００７

）字第

Ｋ０１４４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黄河一

路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１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８３

，

７４４．１

平方米；

（三）滨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Ｋ０２０５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长江一路

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２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１１８

，

０５４．１

平方米；

（四）滨国用（

２００４

）字第

Ｋ００７７

号，土地使用权人盟威集团，坐落长江一

路以北，渤海二十一路以西，地号杜（

１１

）

－２０３

，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终止日期为

２０５２

年

９

月

２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９６

，

４６０．５

平方米。

２

、对方情况：盟威集团注册资本为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滨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

２０％

，李俊杰投资

３５％

，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投资

１３．０５％

，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投资

３１．９５％

。 法定

代表人：李俊杰。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和销售内燃机、压缩机及活塞、活塞摩擦

副等零部件，汽车、摩托车铝轮毂和其他铝合金制品，碳素、碳电极和其他石墨

制品、数控机床和其他机床零件，铝及铝制品，缸套，铝压铸件，耐磨环座；汽车

（不含小轿车）、摩托车的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进出口贸易，销售公司产

品。

三、合同主要条款

出让方：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签署地点：山东省滨州市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一）土地面积：

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转让四宗地土地使用权；拟转让宗地总面积为

４０３

，

０３０．５

平方米。

（二）转让价格：

根据山东广和土地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广滨价［

２０１２

］［估］字第

０１１

号《土地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四宗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１６０

，

４０６

，

２００

元，同意以该评估值的

８０％

即

１２８

，

３２４

，

９６０

元作为公司收购盟威集团拥有的上述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格。

四、本次合同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原为向盟威集团租赁， 此次收购土地使

用权，可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保证公司资产的完整，保障公司的健康、稳定发

展。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与滨州盟威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本次解锁的已授出股权激励股份数量为

８

，

６６８

，

５００

股。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一、股权激励股份批准及实施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浙大网新”或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股权激励计

划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无异议回复。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召开了

第六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发出《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了《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向符合授予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中的限制性股票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实际缴款激励对象

１０７

人，实际授出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

２８

，

９６５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激励股份授出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未发生股份变动。

三、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份情况

（一）解锁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第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限制性股票

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激励计划

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

４８

个月，分三期解锁。 若达到解锁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

次申请解锁， 分别自授予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２４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后各申请解锁授

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３０％

、

３０％

、

４０％

。

在解锁日，激励对象按本计划的规定对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时，必

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１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出现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３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４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业绩考核条件达标：

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准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为

４９．６５％

，不低于《激励

计划》规定的第一次解锁条件

２０％

；

２０１１

年度毛利率为

１３．１８％

，不低于《激励计

划》规定的第一次解锁条件

１２％

。

４．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除两名激励对象外，其

余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均达标。

上述激励对象根据考核结果而不可解锁的部分， 在解锁当年及以后年度

均不得解锁，并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在当期解锁日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回购注销。

经董事会审查，公司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除两名不符合解锁条

件的激励对象，其余激励对象均满足上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

国家法律法规对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有规定的，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 本次解锁情况

本次解锁的股权激励股票是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授予的股份的第一次解

锁，具体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人数

２０１１

年已获授限制性

股票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获解

锁限制性股票数

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获解锁

限制性股票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史烈 董事长

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０４％

陈锐 副董事长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陈纯 董事

１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０ ０．０４％

赵建 董事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潘丽春 董事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陈健 董事

、

总裁

１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０ ０．０４％

郁强 董事

、

副总裁

１ ９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３％

蒋忆 执行总裁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钟明博 执行总裁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董丹青 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

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

谢巍 副总裁

１ ９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３％

顾帼英 副总裁

１ ９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３％

杨小虎 副总裁

１ ９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０．０３％

其他

中层管理人员

，

子公司高

管

、

核心营销

、

技术及管

理骨干

９４ １５，８６５，０００ ４，７３８，５００

注

０．５６％

合计

１０７ ２８，９６５，０００ ８，６６８，５００

注

１．０３％

注：因两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本次存在

２１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不可

解锁。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变动 变动后股本 股份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８，９６５，０００ －８，６６８，５００ ２０，２９６，５００ ２．４１％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８，９６５，０００ －８，６６８，５００ ２０，２９６，５００ ２．４１％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１３，０４３，４９５ ８，６６８，５００ ８２１，７１１，９９５ ９７．５９％

合计

８４２，００８，４９５ ８４２，００８，４９５ １００．００％

五、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本次股权激励股份解锁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３１８８

号），公司及经营业绩符合《激励计划》中

对股权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条件的要求。 公司已满足《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

次股票解锁的条件。

２．

除两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其余激励对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

实际情况均符合《激励计划》中对股权激励股份第一次解锁条件的要求。

３．

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份限售安排、解锁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

同意公司办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份第一次解锁相关事宜。

六、公司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审核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除两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其余激励对象均

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条件的要求， 同意对公司授出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解锁。

七、公司律师关于股权激励股份解锁相关事宜的结论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出具了《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锁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锁符合《管理办法》及《激

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可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锁申请。

八、备查文件

１．

法律意见书

２．

第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

电话、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

到董事

９

名，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陈玉忠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

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９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

１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陈玉

忠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２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王胜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３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张剑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４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赵梅

琴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５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谢益

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６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钱润

琦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对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了意见， 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

该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时声明：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名单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２

、会议以

９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以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

１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匡建

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２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陈和

平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３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邵吕

威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对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表了意见， 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附件。 ）

该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同时声明：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名单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３

、会议以

９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监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三、备查文件

１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玉忠，男，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近五年来担任本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

１５９

，

２０４

，

２８７

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王 胜，男，中国国籍，

１９７３

年出生，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河海大学机械工程系焊接工艺与

设备专业。

１９９８

年进入本公司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工艺员、工艺副科长、焊试室主任、质量总监等职务，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持有本公司

１９９

，

０３２

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张 剑，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曾任职

于西北有色金属研究所从事管理工作，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持有本公司

１６２

，

３６４

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梅琴，女，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出生，会计师，大专学历，毕业于苏州市职工大学财会专业。曾任张家港

市汇龙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会计，

１９９８

年进入本公司任主办会计， 现任职公司财务总监。 持有本公司

１９４

，

８３２

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益民，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毕业于东南大学锅炉技术学院。曾在苏州

海陆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核电办主任，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３

年在张家港市东方成套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担任副

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持有本公司

１５７

，

４６４

股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钱润琦，男，中国国籍，

１９８７

年出生，本科学历。 毕业于英国兰开夏大学。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

现任职于本公司企管部。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匡建东，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３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张家港市毛纺公司经理、张家港市羊毛衫厂党委

书记、厂长、张家港鹿苑镇党委书记、张家港市经贸委副书记、副主任、张家港市温州办事处主任等职。 现

任张家港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秘书长，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秘书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和平，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

师，张家港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职于苏州长风机械总厂、张家港市财政局、张家港会计师事务所。现任

江苏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苏州市天和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所长、

主任会计师，江苏澳洋顺昌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邵吕威，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６

年出生，苏州大学法学硕士。高级律师，首次执业时间为

１９８９

年。现任江苏

新天伦律师事务所主任，江苏省律师协会党组成员，江苏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苏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苏

州市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苏州市人大代表，苏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委员，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

律硕士生导师，苏州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同时任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４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电

话、书面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建洪主持。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的议案》，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确认，并以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１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陆建洪

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２

、根据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推荐人的推荐并经本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提名罗美琴

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确认。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务，不得有任何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１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简历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陆建洪，男，中国国籍，

１９５７

年出生，高中学历。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期间任职后塍四大队团书记，

１９８１

年

至

１９９０

年期间任职后塍文化中心党支部书记，

１９９８

年至今任职本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罗美琴，女，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出生，大专学历，政工师。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１

年元月在四川空分（集团）

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任职公司总经理助理，主管行政工作。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现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行使表决权，其中选举董事、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邀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确认如下议案：

１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４

、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６

、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７

、 审议《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市江南锻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

、 审议《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 审议《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临江重工封头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

（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玉忠；

（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胜；

（

３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剑；

（

４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赵梅琴；

（

５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谢益民；

（

６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钱润琦。

１３

、审议《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

（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匡建东；

（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和平；

（

３

）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邵吕威。

１４

、审议《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

（

１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陆建洪；

（

２

）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罗美琴。

以上议案内容在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张家

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中披露，公告全文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５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二）独立董事向本次大会做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三、说明事项

所有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如若不能按时亲自出席，请书面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

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３

、以上有关证件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

记）。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５

月

２９

日

（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５

、登记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五、其 他 事 项

１

、会务工作由董事会承办，请与会股东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前将回执传真至公司董事会。

２

、联 系 人：高玉标、梁灿

电 话：

０５１２－５６７９７８５２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５１

传 真：

０５１２－５８７８８３２６

以上事项特此通知。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４日

附件一：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拟亲自

／

委托代理人

＿＿＿＿＿＿＿＿

出席贵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点在江苏省张家港

市金港镇后塍澄杨路

２０

号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

（

个人股东

）

／

名称

（

法人股东

）

身份证号

／

营业执照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日期：

＿＿＿＿＿＿

年

＿＿＿

月

＿＿＿＿

日 个人股东签署：

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文全名。

２

、个人股东，请附上身份证复印件和股票账户复印件；法人股东，请附上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

账户复印件及拟出席会议股东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３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请附上填写好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见附件二、个人股东见附件三）。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出席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４、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市江南锻造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临江重工封头制造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

１３、

审议

《

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

１４、

审议

《

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

股东： 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召开的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审议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４、

审议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６、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

７、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市江南锻造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８、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锦隆重件码头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９、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家港临江重工封头制造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

审议

《

关于为控股公司张化机伊犁重型装备制造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１、

审议

《

关于

２０１２

年聘请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的议案

》；

１２、

审议

《

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

１３、

审议

《

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

１４、

审议

《

关于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

股东（签名）：

２０１２

年

＿＿＿

月

＿＿＿

日


